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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品名 单位 市区 台山 开平 鹤山

丝苗米
金龙鱼调和油（5L装）

鲜排骨
精瘦肉
鲜牛肉
白条鸡
白条鸭
咸鸭蛋
鲫鱼
鳙鱼

青皮冬瓜
南瓜
青瓜
茄子
土豆
红萝卜
白萝卜
莲藕
上海青
苹果

元/0.5kg
元/桶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3.52
70.45
29.01
16.85
49.51
21.27
16.02
8.67
14.09
11.21
2.54
2.69
3.88
4.21
2.67
2.99
2.10
4.76
3.28
8.13

3.60
73.00
34.00
19.00
45.00
23.00
15.00
9.00
15.00
11.50
2.50
3.00
4.00
4.00
3.00
3.25
2.25
5.00
4.00
8.75

3.75
70.75
30.00
16.50
45.50
21.50
13.50
9.50
15.00
10.00
2.75
2.75
5.50
5.25
3.00
3.25
2.50
4.88
4.00
8.58

3.40
69.00
26.50
16.50
48.50
19.00
14.50
7.75
15.00
10.50
2.25
3.00
3.75
4.00
2.88
2.50
1.50
5.25
3.50
7.50

3.63
67.25
26.50
15.50
45.00
21.00
14.75
8.50
12.25
11.75
2.40
2.75
4.00
5.25
2.63
3.25
2.50
4.25
4.25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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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价格小幅下降 蔬菜价格升降互现
（3月23日—3月29日）

菜篮子价格一周动态分析

据本市21家农贸市场监测
数据显示，上周市场上各类“菜
篮子”商品供应充足，所监测的7
大类“菜篮子”商品价格与上周
相比（环比）总体表现为 2 涨 5
跌，其中粮食类、水果类商品价
格稳中略涨，食用油类、肉禽蛋
类、蔬菜类、水产类商品价格总
体略降。

粮食类商品价格稳中微涨。
所监测的粮食类商品价格波动情
况为3涨1平，综合零售均价为
3.430元/0.5kg，环比上涨0.29%，
其中丝苗米、面粉零售均价分别
为3.54元/0.5kg、3.45元/0.5kg，
环比分别持平、上涨0.58%。

食用油类商品价格总体微
降。所监测的食用油（5L装）商
品价格波动情况为2涨5跌2平，
综合零售均价为每桶94.24元，
环比下降0.004%。

肉类商品价格小幅下降。所
监测的肉类商品价格波动情况为
1涨 6跌 1平，综合零售均价为
31.62元/0.5kg，环比下降0.59%，
其中排骨、精瘦肉、牛肉、带骨羊
肉零售均价分别为 29.43 元/
0.5kg、17.36元/0.5kg、47.14元/
0.5kg、41.99元/0.5kg，环比分别
下降0.88%、下降0.69%、持平、上
涨0.19%。

禽蛋类商品价格微幅波动。
所监测的禽蛋类商品价格波动情况
为1涨3跌1平，综合零售均价为

11.69元/0.5kg，环比下降0.10%。
蔬菜类商品价格升降互现。

所监测的蔬菜商品价格波动情况为
12涨19跌1平，综合零售均价为
4.63元/0.5kg，环比下降0.98%。

水果类商品价格小幅上涨。
所监测的水果商品价格波动情况
为4涨2跌，综合零售均价为6.37
元/0.5kg，环比上涨0.53%，其中
苹果、香蕉、梨零售均价分别为
8.04元/0.5kg、3.04元/0.5kg、4.95
元/0.5kg，环比分别上涨1.77%、
上涨1.00%、下降0.80%。

水产类商品价格略有下降。
所监测的水产品价格波动情况为
2涨4跌3平，综合均价为17.28
元/0.5kg，环比下降0.70%，其中
鲫鱼、鳙鱼、罗非鱼、基围虾零售
均价分别为14.00元/0.5kg、11.03
元/0.5kg、8.82元/0.5kg、29.00元/
0.5kg，环比分别上涨0.29%、下降
0.45%、下降1.56%、下降1.63%。
水产类商品价格略有下降。所监
测的水产品价格波动情况为2涨
4跌 3平，综合均价为17.28元/
0.5kg，环比下降0.70%，其中鲫
鱼、鳙鱼、罗非鱼、基围虾零售均
价分别为14.00元/0.5kg、11.03
元/0.5kg、8.82 元/0.5kg、29.00
元/0.5kg，环比分别上涨0.29%、
下降 0.45%、下降 1.56%、下降
1.63%。

（江门市价格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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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我市实施“十五五”规划
开局之年，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省委“1310”具体部
署和市委工作安排，聚焦民生安全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历史文化
保护等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积极开展“小切口”“小快

灵”立法，有效统筹立改废释，切实增强
立法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
效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十
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定的法
治保障。

根据有关规定及工作安排，制定市
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计划如下：

一、继续审议项目1项
（一）江门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二、提请初次审议项目5项
（一）江门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起草单位：市公安局；提案人：市政府；

提案时间：2026年4月上旬；初审部门：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

（二）江门市潭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
（修改）（起草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提案
人：市政府；提案时间：2026年4月；初
审部门：市人大法制委）

（三）江门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
条例（起草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
案人：市政府；提案时间：2026年6月；初
审部门：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

（四）江门市旅游产业发展促进条例
（起草单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

案人：市政府；提案时间：2026年6月；初
审部门：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

（五）江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起草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提
案人：市政府；提案时间：2026 年 11
月；初审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
工委）

三、预备项目5项
（一）江门市绿化条例（起草单位：市

自然资源局）
（二）江门市中小学校校园餐管理条

例（起草单位：市教育局）

（三）江门市促进商事调解若干规定
（起草单位：市司法局）

（四）江门市住宅物业小区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起草单位：
市消防救援支队）

（五）江门市新会陈皮保护条例（修
改）（起草单位：新会区政府）

四、调研项目1项
（一）江门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条例（调研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五、其他事项
（一）根据市委交办的其他工作任

务，可调整或增加立法计划项目。
（二）本计划在执行中如需调整，由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决定。
（三）“继续审议项目”为上一年度

结转项目，年内由市人大常委会安排
继续审议；“提请初次审议项目”年内
应当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安排审议；“预
备项目”由相关单位开展立法调研起
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视情况在本年
度或以后年度安排审议；“调研项目”
由相关单位开展项目调研，为项目立
法评估做准备。

江门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计划
（2026年3月27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主任会议通过）

江门市人大常委会 2026 年度监
督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围绕“拼经济、抓
招商、上项目、优环境、转作风”，实行
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为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江门实践作出新的贡献。现制定市
人大常委会 2026 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如下：

一、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围绕我市优化市场化营商环

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开展专题调研，调研报告于5
月完成。由预算工委、监察司法工委、
华侨外事工委分别牵头组织实施。

（二）围绕我市华侨华人新生代引

资引智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报告
于9月完成。由华侨外事工委牵头组
织实施。

（三）12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产业版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的
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由预算工委
牵头组织实施。

二、助推激活“三驾马车”
（四）围绕我市招商引资、项目落

地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报告于6月
完成。由预算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三、助推打造广东发展新质生产
力重要阵地

（五）围绕我市工业园区消防体系
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报告于6
月完成。由社会委牵头组织实施。

（六）7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落实《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加强工业发展监督的决定》工作情
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由预算
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四、助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七）围绕我市城市供水情况开展

专题调研，调研报告于5月完成。由城
建环保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八）开展《江门市新会陈皮保护
条例》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报告拟安
排在7月份听取和审议。由农村农业
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九）7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
情况的报告。由城建环保工委牵头组
织实施。

（十）8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绿美江门生态建设情况的报
告。由城建环保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十一）开展《江门市侨乡广府菜
传承发展条例》执法检查。执法检查
报告拟安排在10月听取和审议。由社
会委牵头组织实施。

（十二）10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
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
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由城建环
保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十三）10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

况的报告。由监察司法工委牵头组织
实施。

（十四）10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
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
察工作情况的报告。由监察司法工委
牵头组织实施。

（十五）围绕我市幸福河湖建设情
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报告于10月完
成。由农村农业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五、助推打造生活更加殷实的幸
福侨乡

（十六）12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
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十件民生实事项
目落实情况的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
评。由代表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十七）12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
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市十六届人大
六次会议及闭会期间代表建议办理情
况的报告。由代表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六、助推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江门
平安江门

（十八）3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由法工委牵头
组织实施。

（十九）5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
民政府关于我市“八五”普法决议执行
情况的报告。由监察司法工委牵头组
织实施。

（二十）5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人
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
况的报告。由监察司法工委牵头组织
实施。

（二十一）围绕我市加强公共卫生
防控体系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
研报告于9月完成。由教科文卫工委
牵头组织实施。

七、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监督
（二十二）3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审计查出突出
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由预算工委牵头
组织实施。

（二十三）7月召开2026年上半年
经济运行监督工作会议，听取江门市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上半年经济工作情
况汇报及下半年工作计划，分析研究

经济发展趋势，加强经济运行监督。
由财政经济委牵头组织实施。

（二十四）8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报
告，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由预算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二十五）8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由
预算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二十六）10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
况的报告。由预算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二十七）10月听取和审议江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综合报告。由预算工委牵头组织
实施。

八、跟踪监督省人大和市委交办
的其他工作任务

本计划在执行中如需调整，由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江门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2026年3月27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主任会议通过）

江门日报讯（记者/娄丹 张翠玲）
继续“公民同招”，公办、民办学校集中统
一报名，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二孩同
校”……3月30日，蓬江区教育局发布
《江门市蓬江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招生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对今年蓬江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
作作出了相关安排。

当日起，蓬江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开启招生报名工作。

禁止通过组织笔试、面试招生
2026年蓬江区继续实行公办、民办

同招政策。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采
用同一招生平台报名，信息审核通过后
统一录取注册。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报名时间为2026年3月30日至4月
24日（每天23∶00到次日8∶00为系统维
护时间）。

根据《意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必
须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的规定，不得
以面试、面谈、人机对话、简历材料等任
何形式为依据选择生源，并严格按照蓬
江区教育局核定的招生计划招生。落实

公办、民办同步招生的要求，通过蓬江区
中小学招生服务平台统一提交报名申
请，信息审核通过后统一录取注册。对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其学生均通过电脑派位方式随机
录取。民办学校的招生计划、招生办法、
招生广告、招生简章须经蓬江区教育局
核准后，才能向社会公布。

《意见》规定，蓬江区按照适龄儿童户
籍和居住情况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综合
生源情况、学校分布、招生规模、所在社
区、交通状况等因素划分各学校招生地段
（即单校划片），按招生地段就近安排适龄
儿童入学。禁止通过组织笔试、面试或任
何变相的考试、考核的方式招生。

6月下旬至7月下旬
分批次发放录取通知书
蓬江区公办中小学地段划分公告时

间为6月中下旬；录取通知书发放时间
为6月下旬至7月下旬。被录取的新生
需按规定时间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注册
手续，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学位。

《意见》明确，已经成功报名的适龄

儿童，将根据中小学招生地段，按照“人
户一致，就近入学”“人户分离，统筹安
排”的原则进行学位分配，在6月下旬至
7月下旬分批次发放录取通知。其中，

“统筹安排”是指若根据学校招生地段按
“人户一致”安排后仍有剩余学位，则按
照“非人户一致的户籍生、购房生、租住
生”的先后顺序统筹安排，或通过电脑随
机派位办法安排适龄儿童入学。

记者获悉，近两年蓬江区小学学龄
儿童逐年下降，但中心城区个别小学学
位仍比较紧张。初中学龄儿童逐年上
升，初中学位供需压力逐渐增大，预计入
学需求2029年达到高峰。对此，蓬江区
教育局表示，将建立与人口变化相适应
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加快学
位建设，通过挖潜扩容等方式增加优质
初中学位。同时，将结合当年的入学需
求，通过集团化办学、深化教师“县管校
聘”改革等方式，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符合条件的
可网上申请“二孩同校”

一孩、二孩如果入读不同学校，“接
送难”是许多二孩家庭面临的一大问
题。今年，蓬江区“二孩同校”相关政策
与去年保持一致，符合条件的家长可在
网上报名时申请“二孩同校”。

根据《意见》，申请“二孩同校”的适
龄儿童（以下简称“二孩”）符合蓬江区公
办小学入学条件；与适龄儿童同一父母
的哥哥或姐姐（以下简称“一孩”）2026
年9月还在蓬江区公办小学就读，具有
蓬江区公办小学学籍；一孩与二孩的入
学条件和报名信息（包括户籍地址、房产
地址等）完全一致，没有发生变化。符合
上述条件的适龄儿童，在网上报名时可
以提交“二孩同校”申请。经审核符合

“二孩同校”申请条件的适龄儿童，且一
孩所在学校的空余学位充足，将统筹安
排二孩在一孩所在学校入学。经审核不
符合“二孩同校”条件或者一孩所在学校
空余学位不足，二孩的学位将统筹安排
到其他学校。此外，蓬江区教育局特别
提醒，家长只能申请将二孩调整到一孩
所在学校入学，不能申请将一孩调整到
二孩所在学校。

蓬江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始招生报名

公办、民办统一平台报名

清明祭扫请注意

我市部分墓园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

讯员/曹晶）清明将至，祭扫高峰也
即将到来。为保障清明节期间墓园
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江门公安
交管部门将对部分墓园周边道路实
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杜阮镇天子墓园周
边路段管制时间为4月
4日至4月 6日 8∶00—

18∶00。管制期间，进入天子墓园的
道路实施单向行驶，进入墓园的车辆
须经富绵南路进入，园区内车辆须经
富绵北路离开。

会城街道长青墓园管制时间为
4月4日至4月12日，管制期间北园
敬老院路口禁止机动车（摩托车除
外）驶入长青墓园；当长青墓园停车
达到饱和后，紫霞路殡仪馆路口禁
止机动车驶入长青墓园（公交车、摩
托车除外）；新会殡仪馆停车场达到
饱和后，西门路石涧路口禁止机动
车驶入紫云路（公交、摩托车除外）；
紫霞路长青墓园出口禁止机动车从
长青墓园往紫云路方向行驶，只准
许往北园方向行驶。管制期间在紫
霞路殡仪馆路口和西门路石涧路口
有公交接驳；前往长青墓园的汽车

可在西门路和紫霞路靠右、单排、顺
向停放。

会城街道天子地墓园管制时间
为4月4日至4月12日，管制期间，当
天子地停车达到饱和后，圭峰路天子
地路口禁止车辆驶入天子地墓园，天
子地墓园出入口之间路段禁止机动
车停放。前往天子地墓园的汽车可
在圭峰路、圭阳路和新峰路靠右、单
排、顺向停放。

睦洲镇福荫墓园管制时间为4月
5日7∶30—17∶30，管制期间马崇康
大桥至212乡道莲腰桥路段禁止所有
机动车越线超车。

三江镇皇家垌墓园管制时间为4
月5日、6日8∶00—17∶30，管制期间
Y173线环镇路禁止车辆（摩托车除
外）从三江圩镇往皇家垌墓园方向行

驶，前往皇家垌墓园祭扫车辆需从
X533县道良德冲牌坊进入。

古井镇莲花墓园管制时间为4月
4日至4月6日，管制期间莲花墓园周
边路段（古井沙堆连接线）禁止中重
型货车进入；莲花墓园路段霞路铁路
桥底至霞路三坑桥段实施单行，车辆
从古井霞路方向进入墓园，向沙堆方
向离开。进入该路段扫墓车辆允许
靠右有序停放。

江门交警提醒，希望广大群众在
此期间遵守交通秩序，公安交管部门
将根据当天现场交通流量情况，按时
间节点分步组织实施交通管制措
施。敬请广大市民做好出行安排准
备，按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行驶，服
从现场交警指挥，做到文明祭祖，安
全出行。


